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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
有关规定的通知

各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承办银行，中心各处室、分中心、管理部:

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规范管理，预防提供虚假材料套取、骗提住房公积金的违法行为，促进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工作依法合规开展，保障资金安全，现将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办理网点应加强对提取相关证明材料的审核，尤其要加强对购房材料的审核
1、购买商品房提取重点审核购房首付款发票，不能提供购房发票的暂不予办理。
2、购买二手房提取重点审核现金完税证和房屋所有权证。有条件的银行应根据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丘权号审核资料真伪。
3、家庭成员共同购房如有约定份额的，按照约定份额占比计算提取金额。

4、外地购房申请提取的应当留置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原则上3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。
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
1、同一套房产在一年内交易超过一次并已提取住房公积金的。
2、仅购买房产部分产权且该房产剩余产权未变动的。
3、非家庭成员购买同一处房产的。
各归集银行应加强对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的管理，发现虚假材料立即与我中心归集处及各区县管理部联系，做好预防套取、骗提工作，并配合我中心联合公安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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